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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农〔2023〕7 号

嘉善县农业农村局 嘉善县财政局
关于做好 2023 年中央农业支持保护补贴

（耕地地力保护）工作的通知

各镇、开发区（街道）农业农村办公室（农业农村局）：

根据《财政部、农业部关于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指

导意见》（财农〔2015〕31 号）和《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农业

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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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（浙财农〔2022〕83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就做好本县 2023

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贴范围与对象
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象为嘉善县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

民，享受补贴的农民要做到耕地不撂荒，地力不下降。补贴范围

是从事粮油种植和经济作物种植的耕地，对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

用的耕地、林地、果园、鱼塘、水生作物、非农业征（占）用耕

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，以及长年抛荒地、占补平衡中“补”的

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等不再给予补贴。

二、补贴原则和标准

实行直接补贴方式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统计时间为上一自

然年度，统计面积以该年度内耕地承包权面积上实际用于种植粮

食、经济作物的面积为准（不计复种面积）。补助标准根据县以

上财政下达给我县 2023 年度的资金和我县经核定的耕地补助

面积统筹确定，原则上不低于 100 元/亩。

三、操作程序与要求

1.面积上报与审核。各行政村（社区）根据补贴政策内容对

所辖村民所拥有承包权的耕地面积及种植情况进行统一登记造

册，核实汇总后上报所在镇（街道）农业农村办（局）进行数据

审核、抽查，无异议后将补贴登记表（电子版）、汇总表（附件

2）于 3 月 20 日前上报至县农业农村局。县农业农村局审核后由

镇（街道）农业农村办（局）负责公示。公示无误后，县农业农



- 3 -

村局对数据进行汇总报财政局。各镇（街道）农业农村办（局）

应对本区域内上报统计数字的准确性负责。

2.资金的管理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实行专项管理，专款

专用。县财政局根据上报核实的补贴面积，据实计算补贴资金。

资金测算后县农业农村局按要求及时将补贴资金通过“市民卡”

直接发放至补贴对象。

四、工作要求及保障措施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镇（街道）要严格按照文件要求，加强

领导、明确分工、落实责任，实施好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。各

镇（街道）农业农村办（局）要具体负责、做好政策宣传、培训

解读及技术服务等工作。

2.做好公示归档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务必要实行村级公

示，内容包括承包面积、补贴面积等，在村级公示栏公示一周以

上，并附举报电话。各行政村（社区）必须留底保存补贴登记表

及公示件照片，以便监督检查。

3.强化监督管理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行村级登记制度，各

行政村（社区）登记人员要如实登记所辖村民所拥有承包权的耕

地面积，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要真实的提供所拥有承包权

的耕地面积和种植情况，对其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。各镇（街道）

对补贴登记的准确性负责，县级相关部门加强监督管理，如发现

虚报冒领、骗取补贴的，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收回补贴资金

并追究当事人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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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23 年嘉善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登记表

2.2023 年嘉善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汇总表

嘉善县农业农村局 嘉善县财政局

2023 年 2 月 1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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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 年嘉善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登记表
单位：亩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
农户

姓名

乡（镇、

街道）
村 组 身份证号 银行账号 联系电话

承包

面积

不补

面积

补贴

面积

签字

确认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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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 年嘉善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汇总表
镇（街道） 单位：亩

审核人（签字）： 负责人 （签字）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 村 承包面积 不补面积 补贴面积 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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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府办，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。

嘉善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3年2月14日印发


